
                            合同编号：             号

二手车买卖合同
甲方（卖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乙方（买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就乙方自甲方处购买二手车辆事宜,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友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注：本合同项下涉及选择的事项，请在所选项□中划“√”，在其余选项□中划“×”。横线处请填写内容，若无内容填写，请写“无”。

第一条 车辆基本情况

1.车辆厂牌型号:         ，原车牌号码：         ，发动机号：                       ，车架号/VIN码（后六位）:                   ，初次登记日期:                ，车辆使用性质：□营运□非营运□其他，钥匙：    把。
2.甲方已告知的车况如下:

车辆表显里程      KM;甲方□确保  □不确保未对此进行任何蓄意篡改;

车身骨架□有□无维修记录;车体结构性部件□有□无维修记录;

车辆发动机□有□无涉水维修记录;事故情况:            ;泡水情况:         ；火烧情况:              ；出险情况          ；其他缺陷情况            ；其他应说明或告知的事项：            。                   

3.甲方□确认 □不确认已告知的上述车况已是交易车辆的全部车况,且甲方□保证□不能完全保证□不保证已告知的上述车况完全属实。

4.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交易日前□是□否聘请专业的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所需费用由□甲方□乙方承担,检测范围由双方协商确定。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作为车辆具体车况的补充和确认,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5.如车辆具备权威机构出具的“车辆维修记录”或“车辆出险记录”或者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且经双方确认无异议的,则均作为车辆具体车况的补充和确认,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6.本合同所涉车况的描述,均以《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文号:GB/T 30323-2013）为参考依据。

第二条 车辆价款及费用

1.车辆价款:人民币          元（大写：                 ）。
2.支付时间及方式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全部车款；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         元（不超过总车款的20%）（大写：             元），尾款        元（大写：                 元）于     日内付清；

□其他支付方式:如使用汽车消费贷款等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详见车贷合同，或双方以补充合同形式另行约定。

3.过户费:        元,由□甲方□乙方承担;上牌费:       元,由□甲方□乙方承担。

4.乙方应将车辆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以下收款账户:

银行转账:户名:             开户行：                 账号：                         。
第三条 手续办理及风险承担

1.甲方收到全部车辆价款款项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交付车辆的相关凭证物品（□行驶证正、副本 □购车发票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机动车登记证 □说明书 □交强险保单 □商业险保单 □备胎 □千斤顶 □第三方检测报告 □历史车况记录（维保记录） □钥匙   组 □银行结清证明 □收款凭证 □其他                   ）并办理过户/转籍手续。甲方于过户/转籍手续办理完毕起     日内将车辆交付乙方。

2.车辆交付乙方之前所发生的所有风险及违章均由甲方承担;车辆交付乙方之后所发生的所有风险及违章由乙方承担。如乙方需甲方为其提供送车、代驾等服务,在提供上述服务过程中，因第三方原因造成的损失，由相关责任方承担责任。因甲方或甲方人员故意或过失，在提供上述服务过程中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责任。因乙方故意或过失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第四条 保修责任

1.车辆在生产厂家质保期内的,由车辆生产厂商或特许经销商承担质保责任。

2.车辆超过生产厂家质保期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由甲方自行提供保修服务,具体包括：                   。

(由第三方机构                提供车辆保修服务,具体包括：                               。

□其他方式：                     。

第五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保证对出卖车辆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且该车符合相关规定,能够依法办理过户/转籍等手续。

2.甲方应就自身知晓的全部车况如实且全面细致地向乙方告知,乙方应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甲方告知的车况进行全面细致的核实、查验。

3.甲、乙双方应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交接车辆和相关文件，并进行验收确认。

第六条 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

1.因甲方过错导致车辆在约定期限内无法办理过户/转移手续,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车辆价款及费用,并按照车辆合同价款的      %支付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的约定期限将本车及其相关凭证交付乙方超过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逾期每日按本车价款总额的     ‰（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3.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支付本车价款超过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逾期每日按本车价款总额的     ‰（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车辆如果存在权利瑕疵或者质量故障，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5.若甲方故意隐瞒或者虚假陈述车辆质量状况，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甲方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6.双方经协商一致，可解除或终止本合同。

7.因各地方政策、疫情管控、自然灾害及其他非可归咎于本合同双方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任何一方可以解除本合同,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若因上述原因导致本合同解除，甲方应向乙方退还已收取的车辆价款及费用，若乙方已收取车辆及相关凭证物品，也应返还甲方。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或委托第三方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合同当事人均同意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第八条 通知与送达
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第九条 其他约定

第十条 其他

1.甲、乙双方已对本合同之字词句义进行了充分阅读并理解一致。

2.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4.本合同签订地点为      市      区                    。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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